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舒政办〔2017〕21 号 

 

 

舒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舒城县市政 
工程建设项目移交接管实施意见的通知 

 
城关镇人民政府，开发区管委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：  

现将《舒城县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移交接管实施意见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2017 年 7 月 18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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舒城县市政工程建设项目移交接管实施意见 

为进一步规范市政工程建设项目移交接管行为，建立健全移

交接管机制，明确工程建设单位和接管单位的职责，确保市政工

程建设与管理顺利衔接，共同做好市政设施管理和维护，依据相

关法律、法规，参照《六安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六安中心城

市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移交接管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六政办〔2012〕

25 号）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本意见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意见适用于舒城县城规划区范围内，由政府出资新建、改

建、扩建的市政工程建设项目的移交接管工作。 

二、组织机构 

成立由县政府分管副县长任组长，县政府办、县住建局、县

交通运输局、县城管执法局、县重点工程局、县公路局、县交管

大队等部门和城关镇、开发区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县市政设施移

交接管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）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设

在县政府办），负责日常指导、协调和监督移交接管工作，督促建

设单位做好建设遗留问题整改等工作。 

三、工作职责 

建设单位负责市政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、建设遗留问题整

改、项目移交等工作。 

接管单位负责参与市政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，跟踪检查建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 ３ — 

设单位问题整改落实情况，并做好项目接管等工作。     

四、工作原则 

（一）先验收后移交。市政工程建设项目经竣工验收合格，

满足安全达标要求、功能齐全的，即可移交接管。 

（二）管理提前介入。竣工验收前，接管单位应提前介入市

政工程建设，指导建设单位做好移交准备工作。 

（三）先接收后整改。市政工程建设项目移交接管后，建设

单位应按照移交、接管工作的相关要求，限期完成建设遗留问题

的整改。 

五、移交接管内容 

市政工程建设项目移交接管包括市政设施（城市道路、桥涵、

隧道、地下管廊、路灯、城市雨污水收集、输送和处理系统，城

市河道和防洪排涝泵站等设施，以及上述设施附属管理用房等设

施）、园林绿化设施（城市道路绿化、公共绿地、公园广场、景观

等设施及其附属设施）和市政附属设施（市容环卫设施、城市家

具、沿街的城市景观照明设施及其附属设施）以及道路交通信号、

监控和标识标牌及其附属设施等内容。 

六、移交接管条件 

（一）通过验收。验收分竣工验收、整体完工验收和部分完

工验收。 

1．竣工验收，是指工程满足设计质量和使用要求，建设单

位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和有关法规组织的整体综合性验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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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整体完工验收，是指工程满足设计质量和使用要求，因

某些法定手续暂不能办理完毕，不能进行工程竣工验收，县政府

要求尽快将工程投入使用或提前将工程移交接管进行的验收。 

3．部分完工验收，是指工程某部分完工后，满足设计质量

和使用要求，但工程其它部分因征收拆迁或某些法定手续未办理

完毕而短期内无法全面完工，但部分工程移交接管给有关单位而

进行的验收。 

（二）各项工程建设档案资料（施工图、竣工图、建设合同、

验收报告等）齐全完备。 

（三）实行工程质量保修制度（市政工程项目移交接管时，

要明确质量保修养护方案）。 

（四）工程建设项目部分完工实施移交的，针对出现的可能

影响设施运行安全及管理的问题，建设单位应当与接收管理单位

协商解决并记录在案。 

七、移交接管程序 

（一）竣工验收。市政设施建设项目符合竣工验收条件的，

建设单位组织进行竣工验收。接管单位应在参加市政建设工程项

目竣工验收时，检查其所接管的各类及附属设施状况，并将发现

的问题书面一次性告知建设单位。建设单位负责督促施工企业做

好问题整改，并在整改后复查验收，出具整改验收意见。 

（二）移交申请。市政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，由建

设单位向县政府提出移交申请，经县政府审核同意后，建设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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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相关单位送达移交工作联系单。 

（三）移交接管。接管单位在收到移交工作联系单后，对竣

工验收合格，满足安全达标要求，功能齐全的重点工程建设项目，

应及时与建设单位签订移交接管手续。 

（四）质量保修。质量保修制度由建设单位负责落实，保修

期内出现的质量问题，由建设单位负责整改。 

八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严格整改完善。验收时存在不影响工程使用功能的质

量问题，施工企业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整改完善，建设单位负责督

促整改，整改期间的管理工作由各相关接管单位承担，整改内容

和整改期限应由建设单位和相关接管单位书面确认；逾期未完成

整改的，由各相关接管单位进行整改，费用由建设单位负责从施

工单位相关费用中扣除，直接拨付接管单位。 

（二）落实质量保修。在质量保修期间，建设单位须配合做

好保修工作，督促施工单位履行其工程保修职责。对质保期间发

现的质量问题（不含接管后因使用不当、人为损坏及其它非施工

原因造成的质量问题），施工单位不及时整改的，由各相关接管单

位维修处理，费用由建设单位从施工单位质保金中扣除，直接拨

付给相关接管单位。 

（三）强化资金监管。为确保施工单位对重点工程建设项目

质量缺陷负责维修，移交接管后未付工程款及质量保修金需要由

建设单位、接收管理单位共同监管，共同确认支付资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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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强工作协调。市政工程建设项目在移交过程中和质

量保修期间发生工程质量问题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及时协调解决，

如协调后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，提交领导小组协调解决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舒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7 月 18 日印发 


